
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的实施办法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和上

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三圈三全十育人”工作要求，切实做好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授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参与人员范围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二级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二、授课目的和任务

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工作，是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

给领导干部布置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可以发挥党政领导干部自身优势，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的多元化，

与专职思政工作者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和内容，提升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的主要任务如下：

1.以上率下，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不懈传播马克

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奠定

科学的思想基础。

2.身体力行，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用中国梦激

扬青春梦，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

3.率先垂范，引导青年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引导青年大学生准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科学回答青年大学生关注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

三、授课形式与要求

1. 授课的主要形式：校院党政领导干部可依据自身实际和工作特点，自主选择读书报

告、专题宣讲、形势政策课、新生入学教育、中国系列特色课、入党启蒙教育、毕业生离校

教育等多种方式，灵活多样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

2. 授课的次数要求：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每学期不少于 4

课时；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每学期不少于 2 课时；二级学

院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每学期不少于 2课时。

四、职责分工

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管理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牵头抓总，

进行总体安排和部署，教务处、学工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各司其职，分

工协作。

1. 重大主题理论宣讲。党委宣传部组建由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的讲师团，组织

集体备课，统筹安排宣讲内容、形式和授课对象，在短时间内掀起重大主题理论学习教育的

热潮。

2.形势与政策课程。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负责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形势与政策》

课授课安排。每学期初，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教育部下发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提供备

选专题和课表，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根据自身专长和工作安排选择确定讲授专题、时间、

班级并反馈马克思主义学院统筹安排、列入课表，同时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集体备课的

组织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做好授课领导干部与教学班任课教师的对接和辅助工作，确

保教学活动衔接有序、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3. 读书报告、专题宣讲、入党启蒙教育等授课工作，由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结合学院工

作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纳入全年工作计划，统筹安排，确保落实到位。

4．新生第一课、新生入学教育、毕业生离校教育等授课工作，由教务处、学工部进行

统一部署，各二级学院党总支要切实保障授课工作落实到位。

5．中国系列特色思政选修课的授课工作，由各课程负责学院（部、中心）统筹安排，

为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授课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五、工作要求

1．党委宣传部要在年初对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工作进

行总体部署，定期向校党政领导干部、各二级学院党总支提供有关教学资料、素材，适时对

没有落实授课任务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书面提醒；年终要对本年度的授课情况进行统计并向

学校党委进行专题汇报，并向有授课任务的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反馈。

2．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发挥学科研究和师资团队优势，配合党委宣传部做好领导干部参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的总体部署安排，提供相关授课资料素材，组织集体备课活动，积极

承担重大主题理论宣讲任务。

3. 教务处、学工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二级学院党总支要在每学期开学第 3周向党

委宣传部提交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的计划安排，第 19 周提

交学期授课汇总材料。材料包括课程表、授课主题、主要内容、时间、地点、授课对象、人

数、教学课件、现场照片等。

3．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工作纳入干部考核、三大主体

责任述职考评和文明单位考评指标体系。


